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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及回用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2024 年，中华环保联合会下达了“关于《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资产信息采集技术规程》、

《光伏电池废水处理及回用应用技术规程》等 4项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中环联字【2024】

10 号），其中提出了制定《光伏电池废水处理及回用应用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的任务。南京

大学承担该标准的主要编制工作。参与编制单位有中华环保联合会水环境治理专业委员会、

浙江沃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仕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湛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都美

富特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南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燕山大学等。

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编制依据、编制原则

2.1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伴随着我国光伏产业的迅猛发展，光伏电池生产废水排放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与日俱增，

其作为补充水源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针对光伏电池生产废水排放量大且增长迅速、酸碱性强、污染物种类多、特征污染物去

除困难、重复利用率低、深度处理和回用技术参差不齐、缺乏相应技术标准支撑等问题，开

展基于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评估方法研究，建立一套突出行业特点、系统性强、

可操作性强、针对性强的设计标准，可为企业提供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工程的设计

依据，引导企业进行废水处理与回用工程的建设。

本标准的编写和颁布实施，将有利于光伏行业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体系的标准化建设，

使其从设计、建设到运行管理、维护的全过程能够有一个技术标准来进行控制，促使工程建

设单位自觉遵守规范的技术要求，从而使废水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行得到可靠的技术保障，也

使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拥有监管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工程质量和日常运行的技术

依据，以保证工程的建设和运行的质量，促进环境技术管理的深化。

同时本标准的制定也是健全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完善废水处理工艺方法标准体系建设的

重要组成。

2.2 编制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以国家环境保护现有法律、法规、标准为主要依据，参考水处理行业相关

的技术规范和设计手册，充分考虑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的基本要求、废水处理工艺、

废水处理与回用流程、水质指标与分析、运行维护和二次污染控制等方面，确定本标准的指

标要求，总结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依据的法律、法规、标准主要有：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7484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920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 19923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GB 30484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23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252 工业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1137 电子工业废水废气处理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HJ 488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氟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944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

2.3 编制原则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规则》，本标准的编制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1）协调性、统一性原则

确保标准内容与现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定协调统一，并尽可能与国际通行标准

接轨，使本标准成为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定的有力支撑。

（2）科学性、成熟性原则

以国内外公认的主流和应用较广的先进技术为基础，充分考虑技术成熟程度和可行性，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污染防治政策，确保标准内容与当前我国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及

回用技术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3）完整性原则

根据污染控制全过程管理的要求，本标准的内容覆盖了光伏行业废水处理与回用工程技

术的设计、运行全过程，包括术语和定义、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的基本规定、光伏

电池生产废水分类与来源、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常规处理工艺设计、氟化物处理工艺设计、总

氮处理工艺设计、深度处理与回用工艺设计、施工与验收、运行维护等九个方面的技术要求，

力争形成对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及回用技术的整体性指导。

（4）规范性原则

标准内容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GB/T 1.1-2009）的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述，力争

在标准框架、结构和内容方面符合标准要求。

3 主要工作过程

（1）接到标准编制任务后，2024 年 1 月，中华环保联合会水环境治理专业委员会组织

召开编制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制定标准编制组工作计划，明确分工与责任。

（2）2024 年 1 月至 8月，编制组完成了政策背景调研、文献资料调研以及国内外标准

调研，梳理汇总了光伏电池生产废水的主要处理和回用工艺及其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中的相关处理规范，编写完成了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

（3）2024 年 9 月 11 日，编制组参加了《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及回用技术规程（草

案稿）》团体标准技术审查会，专家组听取了标准编制工作介绍，同意编制组提出的规程名

称修改为《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及回用技术规程》，审核了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经讨论

同意形成了标准修改意见。

（4）2024 年 9 月至 10 月，标准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并进一步的调研，经编制

组修改后，于 2024 年 10 月形成《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及回用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及编制说明，并在互联网上公开征求意见。

4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拟制定的标准遵循现行的相关国家标准，包括 GB 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30484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与 GB/T 32327《工业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评价导则》。拟制定

的标准目前无对应的国际/国外先进标准。本标准中所涉及的特种树脂吸附法可稳定将光伏

电池生产废水中氟化物含量由 3~5 mg/L（经钙法沉淀、铝盐混凝处理后的典型浓度范围）

降低至 1 mg/L 以下，且运营成本维持在较低水平（<1.0元/吨水），相比现有主流混凝沉淀



技术具有显著的技术经济性优势；晶种诱导结晶法可在去除废水中氟化物的同时回收高品位

氟化钙（萤石，>95%），相比现有主流含氟污泥外排处置具有明显的技术先进性。

5 同类工程现状调研

光伏电池生产废水中的大部分污染物可通过常规水处理技术有效去除，但需专门的水处

理单元去除氟化物等特征污染物。目前国内外均有大量关于废水中氟化物去除技术的研究与

工程应用报道，均以钙法沉淀与铝盐混凝（含除氟剂、磁混凝等）为主，国内相关技术水平

与国际先进水平整体处于并跑状态。此外，国内还发展出了颇具特色的特种树脂吸附法、晶

种诱导结晶法等氟化物深度处理与资源化技术，为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提供了有力

支撑，相关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6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6.1 适用范围

本部分首先简要说明了标准规定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在使用范围中表明了本标注适

用的主体和对象。

本文件适用于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工程的设计、施工与验收和运行维护。

6.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根据技术内容的需要，本标准引用了部分现行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作为本标准的延伸

技术规定，引用文件的管理规定和技术要求视为本标准的一部分。

6.3 术语和定义

为了便于对标准条文的理解，对本标准中涉及的技术名词予以定义。

对在其它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上已经定义的术语如果适用于本标准的，本标准不再重

新定义。对于有关标准和规范上没有标准定义而本标准中需要解释的给予了命名和规范。

对于本标准中涉及的一些最为核心的名词，虽然在其他标准中已有定义，在本标准中也

重新进行了解释。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深度处理(Advanced Treatment)：采用吸附、膜处理、高级氧化等处理方式去除常

规处理无法完全去除的光伏电池生产废水中的有机物、氟化物、总磷、总氮、氨氮等杂质的

净化过程。

（2）分质回用(Graded Reuse)：根据光伏电池生产对用水水质要求，分类、分级处理生

产废水并回用于工业生产或城市杂用的过程。



6.4 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的总体要求

本部分为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系统的原则性要求。

（1）规定了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系统总体布置和设计的基本原则。

（2）规定了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设计的环境管理要求，切实满足光伏电

池生产废水污染物排放及回用目标，遵守环境监测制度，防止二次污染问题的产生。

本标准总体要求的撰写参考以下标准规范:

参考标准文件《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水

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GB 7484)、《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机械

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 50231)、《工业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252)、《电子工业废水废气处理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1137)、《水质 氟化物的

测定 氟试剂分光光度法》(HJ 488)、《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排污单

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HJ 944)等相关规定。

6.5 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工艺

6.5.1 废水的分类

生产废水可根据主要特征污染物种类和浓度分为浓酸废水、浓碱废水、稀酸废水、稀碱

废水、氨氮废水。

6.5.2 特征污染物的类别与来源

光伏电池生产废水中主要特征污染物为酸、碱、氟化物、硝酸盐氮、氨氮等。特征污染

物来源包括下列内容：

（1）酸、碱可来源于硅片清洗过程中使用的氢氟酸、硝酸、盐酸、氢氧化钠与氢氧化

钾等。

（2）氟化物可来源于刻蚀工序中使用的氢氟酸，硅片清洗过程中使用的氢氟酸等。

（3）氨氮可来源于电池生产过程中，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PECVD）工序、正

面镀膜、背面镀膜、氮化硅薄膜制备等工序中，以及硅烷塔废气吸收产生的高浓氨氮废水。。

（4）硝酸盐氮可来源于制绒、刻蚀工艺中添加的硝酸原料。



6.5.3 常规处理工艺设计

（1）预处理工艺：生产废水应经物理预处理，宜使用格栅去除较大的悬浮物和固体颗

粒。之后通过沉砂池沉降。生产废水水质和水量宜采用调节池或均质池均衡。调节池内应初

步进行 pH调节。

（2）物化处理工艺：采用混凝、沉淀等物化处理工艺时，应向进水中投加混凝剂，生

成的絮体沉积到底部形成污泥，去除浊度、悬浮物和部分重金属。沉淀池底部污泥应输送到

板框压滤机中固液分离。滤液可返回到工艺流程中继续处理。

（3）生化处理工艺：采用生化处理工艺时，应采用活性污泥法，通过曝气提供氧气，

促进好氧微生物对生产废水有机物降解。对有机物浓度高于 500 mg/L 的生产废水，可先通

过厌氧生物处理降低整体有机负荷，提高处理效率。

6.5.4 氟化物处理工艺设计

（1）结晶流化床法：可适用于进水氟化物浓度大于 200 mg/L的情况，宜通过回收氟化

钙，实现资源再利用。

（2）钙法沉淀：可适用于进水氟化物浓度 20~50 mg/L的情况，宜采用石灰乳、氯化钙

作为沉淀剂有效去除氟化物。

（3）铝盐混凝：当出水氟化物浓度需要控制在排放标准为 2~8 mg/L的较低水平时，宜

采用药剂法深度除氟工艺，宜以铝盐、铁盐为主要除氟剂，并可添加硅、锆、钛等元素复配

强化。

（4）吸附法：当出水氟化物浓度需要控制在排放标准为 1.5 mg/L以下更高要求时，宜

在铝盐混凝处理后接吸附法深度除氟工艺，吸附材料可采用除氟树脂、活性氧化铝、羟基磷

灰石等具有吸附氟离子功能的材料。氟化物处理工艺选择应根据进水氟化物浓度和出水排放

标准确定，并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氟化物处理工艺

单位：mg/L

处理工艺 适用进水氟浓度 出水氟浓度 主要药剂/材料

结晶流化床（可选） ＞200 ≤50 石灰

钙法沉淀 ≤50 8~10 石灰、氯化钙

铝法混凝 ≤10 2~8 聚合氯化铝、除氟剂



吸附法 ≤5 ≤1.5 除氟树脂、活性氧化铝

6.5.5 总氮处理工艺设计

（1）高效脱氮工艺：应采用高效脱氨反应去除进水硝酸盐氮大于 1000 mg/L 的高浓度

硝酸盐氮，宜利用反硝化颗粒污泥生物脱氮。

（2）汽提脱氨工艺：硅烷排废水进水氨氮大于 1000 mg/L的高浓度氨氮废水处理，宜

采用汽提脱氨及节能措施的氨回收资源化工艺，回收的氨氮应转化为不小于 15%的工业氨

水或硫酸铵进行资源化利用。

（3）缺氧-好氧脱氮工艺：进水氨氮浓度小于 1000 mg/L的低浓度氨氮废水处理宜采用

缺氧-好氧（A/O）脱氮工艺，，一级脱氨系统未满足脱氮负荷时，可设置两级脱氮系统。总

氮处理工艺选择应根据进水总氮浓度和出水排放标准确定，并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2 总氮处理工艺

单位：mg/L

处理工艺 适用进水氮浓度 出水氮浓度 主要药剂/材料

高效脱氮 硝氮大于1000 硝氮不大于200 反硝化颗粒污泥

汽提脱氨 氨氮大于1000 氨氮不大于200 液碱

一级A/O脱氨 总氮不大于1000 总氮不大于100 碳源，活性污泥

二级A/O脱氨（可选） 总氮不大于200 总氮不大于30 碳源，活性污泥

6.5.6 深度处理与回用工艺设计

废水处理工艺选择时，应以连续稳定达标排放为前提，按生产废水分类收集后的水质、

水量、回用标准，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1）深度处理工艺：生产废水中特征污染物通过吸附、膜分离、高级氧化等深度处理

工艺得到净化处理时，宜采用深度处理流程，深度处理流程宜结合常规处理开展前处理。对

于氟化物有更加严格的排放限值要求时，宜在常规钙盐沉淀除氟的基础上，投加除氟剂协同

高效沉淀进一步除氟，再接除氟树脂深度处理，树脂再生液宜回流至前端再处理。

（2）回用流程：当处理水质达到回用标准时，可直接回用；未达到标准时，应进一步

处理，回用处理流程宜结合深度处理开展前处理。对于除氟脱氮处理后的废水，回用处理宜



采用多介质过滤+软化+超滤+反渗透的工艺流程；对于不含氮的稀酸稀碱废水，当氟化物浓

度低于 200 mg/L时，可采用从电池产线排水进行回用处理，宜采用多介质过滤+超滤+反渗

透的工艺流程。

6.6 水质排放标准

外排水水质指标应符合 GB 8978、GB 30484、GB 11893、GB/T 7477、HJ 505、HJ 828、

HJ 1147及地方排放标准的规定，氟化物和总溶解性固体（TDS）应符合 GB 3838对受纳水

体功能目标的规定。

回用水水质指标应符合 GB/T 18920、GB/T 19923回用水水质的规定。

6.7 运行与维护

6.7.1 一般规定

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工程应配备维护保养及技术管理资源，应确保工程持续稳定运行并

不断提升改进。

6.7.2 水质检测

（1）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系统应按工艺要求，定期采样分析。

（2）采样频次和监测项目应根据排放标准和工艺控制要求确定，并应符合 GB 30484、

HJ 819的规定。

（3）应根据实际情况，明确监测点检验周期，氟化物处理流程和总氮处理流程应实行

每日监测，其他处理流程应实行每周监控。

（4）检测仪器应按检测项目配备。

6.7.3 污泥监控

（1）排泥周期应根据水质、水量监测结果、污泥积累规律确定。

（2）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应鉴别性质后，按 GB 18599、GB 18597

的规定处置。污泥中萤石等有价矿物含量高于 30%时，宜流化床结晶等工艺综合回收。

6.7.4 应急措施

（1）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按生产工艺及周边环境特点确定，并交由上级环保部门

验收、评审和完成备案，企业应成立组织机构，配齐人员、物资、通信等。

（2）企业应定期检查储备的应急物资。应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并改进。

（3）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超标时，可先将水输送至事故池，及时调整工艺参数后再处



理。

（4）事故池有效容积应包括可能流出厂区全部流体之和，应包括事故延续期间的消防

用水量、事故装置可能溢出的流体量及事故时雨水量等。事故池非事故状态占用时，占用量

不应超过事故池容积的 1/3。

6.7.5 信息记录与管理

（1）废水处理与回用工程应建立生产活动、设备设施运行、工艺控制、监测管理等管

理台账记录，并应符合 HJ 944的规定。

（2）设备设施记录应包括正常情况与异常情况。

（3）台账记录应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存储事件不应低于 3年。

6.8 二次污染控制要求

在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系统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液、废渣、废气和噪声问

题，如不进行控制将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编制组根据《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对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与回

用系统运行过程中易产生的二次污染问题进行了规定。

（1）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及其它二次污染物防治应

符合 GB 3096、GB 8978、GB 16297、GB 18599和地方标准的规定。

（2）固体废物可包括栅渣、浮渣、物化生化污泥及废浓缩液等。污泥可在厂内就地处

理，也可在专用污泥处理设施处理。污泥处理宜符合 GB 50014的规定，并应进行资源化利

用。

（3）噪声源可包括水泵和风机等设备。噪声污染控制宜按声源、传播途径和受体防护

确定，应选用低噪声设备，宜采取减振、消声、隔声、吸声等噪声控制措施。

（4）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应采取优化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措施；应实施能

源管理系统，监控和调整能源使用情况。

7 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技术分析

实施本标准后，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将通过先进的处理工艺显著减少特征污染物的排放，

达到国家排放标准。这将有效降低周边水体的污染，提升水环境质量，减少对生态系统的影

响。通过降低废水中氟化物和氮的排放，将更好地保护水生生物的栖息地，增强生态系统的

恢复能力，促进生物多样性。同时，废水的处理与回用将显著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对

地下水和地表水的依赖，助力可持续发展。



从经济角度来看，尽管标准实施初期需要一定的投资，但长期而言，降低处理费用和减

少环境治理罚款将显著降低企业的整体运营成本。此外，所采用的先进处理技术已在其他行

业成功应用，具备成熟性和可行性。这一标准的实施还将促进环保设备制造及相关技术服务

行业的发展，推动绿色经济的创新。因此，实施本标准将为环境管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

双重支持。

8 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建议在实施初期进行试行，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进行修订和完善，以

满足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及回用技术的指导需求。随着技术的进步，相关技术内容和要求

也应相应调整和拓展。为确保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建议建立长效反馈机制，广泛收集

各方意见和建议，及时解决应用中的问题，不断更新标准，以更好地满足环境管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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